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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5921033][bookmark: _Toc212644777]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55921034]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医保支付改革工作号召，使医院在付费方式改革下，实现管理方法精确化、管理手段智能化、管理渠道多样化，从而促进院内医保管理水平有新的更大的提升。医院拟以现有的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借力科技、创新手段，建设一个基于DRG管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医保综合管理系统。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医保高效能治理、患者高品质就医三方共赢。
[bookmark: _Toc212644778]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标项内容
	数量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技术规格
	交货期
	目的地

	1
	苏州科技城医院
医保DRG医院智慧运营系统项目
	1套
	21万
	详见系统功能需求
	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
	苏州科技城医院


[bookmark: _Toc55921035]
[bookmark: _Toc212644779]建设目标
[bookmark: _Hlk32999059]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及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信息化建设相关的政策和文件精神要求，并结合医院的现状情况，在2022年医保DRG医院智慧运营的基础之上，本项目建设需完成以下建设目标：
1. [bookmark: _GoBack]医保DRG软件维护升级
2. 医院绩效系统对接
3. 结算清单管理系统
4. 新增业务需求的开发
5. DRG培训支持
[bookmark: _Toc212644780]招标要求
[bookmark: _Toc212644781][bookmark: _Toc22746229]总体技术需求
本次项目为软件系统服务项目，硬件、网络、安全等都利用现有医院资源，不另行采购。总体技术需求如下：
1、采用多层架构的B/S结构，应用展示端建议采用HTML5技术，必须支持跨平台（Windows、IOS、Android平台）的应用展示；
2､考虑到平台将来的可扩展性，平台必须是开放式的：展示页面可视化配置，灵活增加；具有数据集，且数据集可自定义配置；
3、要有数据展现引擎，可以根据医院需求灵活地配置相关管理指标的呈现；
4、系统透明支持ORACLE数据库系统，主流大型数据库；
支持主流厂商的硬件及操作系统平台；	
支持Unix、Linux 、Windows操作系统，支持C/S/S或B/S/S的体系结构；
支持关系模型，支持分布式处理；
支持主流的网络协议（TCP/IP、IPX/SPX、NETBIOS及混合协议等）；
5、须提供配套的ETL工具、数据订阅工具、消息引擎、规则库、报表工具、数据共享引擎等一系列应用工具，可确保各种临床和管理应用效果的配置扩展实现。
6、DRGs数据中心从HIS、电子病历等医院业务系统接入数据时，为不影响当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也不增加接口改造的风险及费用，推荐采用CDC技术方案（只要能达到准确、高效的数据采集，也可以允许其他技术方案），支持ESB接入；
7、要求有独立的DRGs数据中心的数据模型,要求不能直接引用当前业务系统模型或消息模型。要通过ETL技术对原始业务数据进行抽取、转换、清洗并转存到CDR数据模型中，形成集中存储的DRGs数据集；
8、病案首页质控知识库院内本地化部署。
9、系统新版本保持更新。
10、DRGs院内管理系统的分组器保持与区域端同步更新。
[bookmark: _Toc212644782]系统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212644783]医保DRG软件维护
       2025年度医保DRG软件维护升级内容包括：日常应用运维服务，定期分析运维服务、应用功能调整和修改服务、应用的支持配合服务、系统日常运行服务、DRG核心分组产品升级服务、其它服务；
[bookmark: _Toc109058696]本项目的维护范围是2025年医保DRG智慧运营系统的功能，详细内容如下：
1、DRG数据中心
[bookmark: _Toc109058697]2、DRG预分组
[bookmark: _Toc109058698]3、智能监控系统
[bookmark: _Toc109058699]4、成本效益分析系统
[bookmark: _Toc109058700]5、病案质控管理系统
[bookmark: _Toc109058701]6、报告服务系统
[bookmark: _Toc109058702]7、病例结算系统管理
[bookmark: _Toc109058703]8、临床路径管理
[bookmark: _Toc212644784]DRG分组V2.0版本升级
       根据《关于公布苏州市DRG付费2.0版本分组和权重的通知》文件要求，升级DRG分组器，重新进行数据测算，兼容历史数据查看。
[bookmark: _Toc212644785]结算清单规则质控升级
根据《关于开展结算清单质控问题整改的通知》，调整质控规则： 
1.按照字典表要求上传医保结算清单中相关字段，避免出现主诊断标志、诊断代码、手术操作代码、诊断类别、离院方式不在目录中的情况。
2.重点关注出院科别上传的要求，要求上传代码时勿传中文。关注上传的科室编码是否符合字典表要求，避免科室代码的漏传和错传。
3.做好院内映射工作，上传的所有诊断及所有手术避免出现灰码。
[bookmark: _Toc212644786]功能优化调整
1、 根据分组情况进行报表调整，月度报表、透视到明细为止，支撑医保、DRG、his的明细数据查询。
2、 根据科室调整，整理科室合并统计计算转科CMI；
[bookmark: _Toc212644787]DRG培训支持
参照2025年的培训进行培训内容调整深化，根据医院drg推进不同阶段，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支撑，主要涉及：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PPS）基本原理、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PPS）付费机制和实践、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PPS）与病案首页、DRGs在医院绩效管理方面的应用及计算方法、基于DRGs的医疗服务质量绩效评价和临床重点专科评价、DRG到来，对医院的影响、产品功能介绍及实际操作演示、临床路径建设实施分析等。
[bookmark: _Toc212644788]实施及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的预付款；项目服务安装调试、投入运行，乙方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验收通过之日起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50%的款项。。
2.售后服务
2.1整体系统验收合格后免费维保1年。
2.2投标人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应包括：投标人的服务响应及维修等承诺，详细说明服务能力、服务时间、人员配备、系统故障响应、诊断、应急处理、维修和相应的设备更换计划等；投标人的技术支持和相应软件的升级承诺等。
2.3在系统的服务期内，投标人应确保系统的正常使用。在接到用户服务要求后应立即做出回应，并在承诺的服务时间内实施服务。
  2.4 7×24小时的免费上门保修服务半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解决故障。
2.5热线电话服务提供技术咨询、故障诊断、故障排除、以及现场支持等具体的技术支持工作，并对客户投诉做出相应处理。
2.6定期巡检及调优系统，复杂的运行环境等种种原因会造成系统性能的逐渐下降。通过定期的技术检查，可及时排除故障隐患，以免问题发生后影响业务运作，还能及时调优系统性能，使系统始终处于高效率运行状态。
3、培训
3.1培训：投标人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对使用人员进行操作及相关技术培训。投标人负责用户的现场技术培训，包括产品的功能、部署条件、部署步骤和注意事项、产品升级、日常维护事项等方面，使用户达到能独立进行管理、维护测试和故障处理等工作，以使所提供的软件产品能够正常、安全的运行。
3.2所有的培训费用必须计入投标总价。
4、交货及安装调试
4.1安装地点：医院指定地点。
4.2实施周期：自合同签订后60天内，软件系统到货、安装完成(因医院硬件环境准备、第三方系统接口对接、政策文件未下发等造成的工期延迟不计算在内)。如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于投标商的原因不能完成安装和调试，投标商应承担由此给用户造成的损失。
4.3安装标准：符合我国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和技术标准。
4.4安装调试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投标商负责。
4.5投标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其安装调试过程中医院需配合的内容。
4.6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向医院提供齐全的电子版和书面的操作说明等文档。
5、验收
5.1投标商应提供项目相关软件、设备的有效验收文件，经用户认可后，作为验收标准。用户对项目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合格证书并加盖公章。验收中发现软件、设备达不到验收标准或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卖方必须修改相应内容，以满足用户需求。
5.2自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完成系统的初试，试运行正常一个月后，组织项目终验。
5.3验收费用由投标商负责，如项目验收医院需请第三方监理公司，则第三方监理公司的费用由医院自身承担。
5.4因本项目用户实际新增或系统升级引起的软件功能与现有招标建设内容要求有所出入的，不作为不符合或不满足招标人要求的条件，应视为项目合格。 
6、报价方式
6.1所有报价为到医院人民币价（含一切税费、安装调试等伴随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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